《舜耕镇征迁档案资料管理制度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规范征迁工作档案管理，确保档案的完整、准确、安全和有效利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本单位所有征迁工作档案的管理，包括征迁项目的立项、审批、实施、验收、移交等各个环节的档案。
第三条 征迁档案管理应遵循以下原则：
（一） 依法管理：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档案管理规范，确保档案的合法性和有效性。
（二）统一管理：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，实行统一领导、分级管理、责任到人。
（三）完整齐全：确保档案的完整性、准确性和系统性，做到应收尽收、应归尽归。
（四） 安全保密：加强档案的保密工作，确保档案信息安全。
（五）方便利用：提高档案的检索、查询、利用效率，为征迁工作提供有力支持。

第二章 档案收集与整理
第四条 征迁档案的收集与整理由专门档案管理人员负责，主要任务包括：
（一） 收集与征迁相关的各类文件、数据和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征地通知、征迁协议、补偿方案、搬迁记录、项目用地勘测定界图、征地补偿现状图（包括各种影像图）、地类面积确认表等。
（二） 对收集到的档案材料进行分类、整理，确保档案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。
（三）定期对档案进行清理和更新，确保档案的时效性。
第五条 档案分类应根据不同类别进行，主要包括：
（一） 程序性文件类：包括征迁批复、公告、方案等。（二） 征迁协议类：包括征迁补偿协议、征迁安置协议征地补偿花名册等。
（三）补偿资料类：包括补偿方案、评估报告、付款凭证等。
（四）搬迁记录类：包括搬迁实施记录、搬迁验收报告等。
（五）法规政策性文件类：包括国家和地方关于征迁工作的法律法规、政策文件等。

第六条 档案整理应按照时间顺序、类别和重要性进行，确保查找方便。重要文件需复印留档，原件妥善保管。

第三章 档案保管
第七条 档案管理人员应采取必要措施，确保档案的安全：
1. 应配备符合国家规范要求的档案室，确保档案室内温度、湿度适宜，防止档案受潮、霉变。
2、应采取有效的档案保护措施，如防火防盗设备等，确保档案安全。
第八条 对违反本制度规定，造成征迁资料丢失、损毁、涂改或非法利用等行为的，将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的责任。

